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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汉塔拉讯“涉案未成年人有吸烟史，平
时在学校周边的商店购买香烟。”今年5月，锡
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中
发现该线索后，立即启动“一案双查”机制，通过
向相关人员了解核实、实地走访和调查取证，确
认辖区内某学校周边商店存在未核实未成年人
年龄、违规向身着校服的未成年销售香烟的问
题。对此，苏尼特右旗检察院决定对该问题以
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调查。

为了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促进办案质
效，该院组织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熟悉和关
心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听证员和人民监督员
参加听证。

与会听证人员通过认真听证评议后一
致认为；商店经营者为获取利益向未成年人
出售香烟的行为严重侵害了未成年人的身心
健康；烟草专卖局作为具有监督管理职责的
部门，未对上述问题进行有效监管，导致广大

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持续处于被侵害状态，
检察机关向烟草专卖局制发检察建议很有必
要。听证会结束后，该院立即向苏尼特右旗
烟草专卖局依法送达了检察建议书。

苏尼特右旗烟草专卖局收到检察建议
书后，高度重视，积极履职，迅速开展整改工
作，与公安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联合执法
行动，摸排校园周边卷烟零售店分布情况，进
行分类整治。强化对校园周边商户的宣传引

导和警示教育工作，增强商户合规经营意识，
对违规售卖香烟的商户，依法立案审查。整
改结束后，烟草专卖局将整改落实情况第一
时间回复给检察机关。

苏尼特右旗检察院在司法办案中，积极
延伸监督触角，通过法律监督促进诉源治理，
深入剖析个案反映出的问题和管理漏洞，及
时制发检察建议，取得了办理一案、治理一
片、惠及一方的良好效果。 （周萨仁）

一份检察建议让未成年人远离香烟危害

立足主责主业
提升司法公信

本报讯（记者宋宏颖 通讯员 秦奇慧）
为切实提升司法公信力，赤峰市元宝山区
人民检察院立足主责主业，不断提高人民
群众对司法公正的信心，持续推进司法公
信建设走深走实。

强化机制保障的完善。元宝山区检
察院按照工作要求，结合本院各部门职
能职责，制定了《赤峰市元宝山区人民检
察院加强司法公信建设任务分解方案》，
成立了以检察长为组长的专项领导小
组，并对涉及检察机关的 12 项工作任务
进行了分解，强化了司法公信建设机制
保障。

强化重点任务的推进。该院聚焦检察
机关主责主业，结合司法公信建设工程，常
态化推进各类专项检察监督活动的开展。
开展“检察护企”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送
法进企业活动，切实维护企业发展合法权
益。开展刑事“挂案”清理专项行动，定期
对滞留在侦查阶段的涉企“挂案”进行逐案
清理，常态化开展“挂案”预防监督工作；持
续开展“深化虚假诉讼监督，营造诚信社会
环境”专项活动。

强化内外监督的联动。该院着力完善
检察权运行内部、外部监督制约机制，强化
内外部监督的联动，倒逼检察公信力提升。

有效回应群众呼声
守护百姓脚下安全

城关讯 在开展“检护民生”专项行动
中，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人民检察院始终将
解决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放在第一
位，充分发挥公益诉讼守护公共利益的职
能定位，通过“益心为公”平台志愿者线索
移送，成功办理了一起涉及窨井盖安全的
公益诉讼案件。

根据线索，该院检察人员实地查看发
现，兴和县城主要街道上部分窨井盖年久
失修出现破损，极易发生交通事故，群众反
映强烈。对此，检察人员及时向行政主管
单位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更换、维修破损
窨井盖。检察建议发出后，行政主管单位
积极行动，更换窨井盖100多个，维修窨井
盖200多个，有效回应了群众呼声，守护了
百姓脚下安全。 （郭成 宁丹娜）

检察普法零距离
法律知识入人心

巴彦库仁讯 近期，呼伦贝尔市陈巴尔
虎旗人民检察院通过多种方式开展“沿边
口岸检察统一行动”普法宣传活动。

该院在12309检察服务中心设立“法律
咨询服务点”，为沿边地区群众提供法律咨
询服务。检察人员用通俗易懂的案例和语
言为群众答疑解惑、释法说理，宣传讲解党
的民族理论政策和民族法律法规。

该院在苏优勒社区、巴尔虎广场开展
“沿边口岸检察统一行动”普法宣传活
动。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惑等
方式，宣传《内蒙古自治区边境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
律法规。

下一步，该院将持续开展沿边口岸检
察工作，积极融入边境地区建设发展大局，
持续关注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及生态环
境保护，为陈巴尔虎旗沿边口岸建设提供
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法治保障。（李妍）

满洲里讯 呼伦贝尔市满洲里市人
民检察院结合口岸检察工作实际 ，以

“检护民生”“检察护企”专项行动为契
机，开展普法宣传工作。

为进一步增强全民法治观念，丰富
群众法治文化生活，检察人员分别走进
满洲里市海关社区与馨园社区，围绕物
业服务、房屋买卖与租赁等与群众生活
密切相关的热点问题，对民法典相关规
定进行详细讲解，耐心解答群众咨询的
法律问题，进一步提升民法典在群众中

的知晓率和覆盖面。
为 充 分 发 挥 检 察 之 力 ，优 化 法 治

化营商环境 ，满洲里市检察院联合国
家税务总局满洲里市税务局开展“送
法进企业”主题宣讲活动，向珠宝、旅
游、餐饮等行业代表介绍检察机关开
展涉企案件监督、涉企虚假诉讼监督
等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的具体举措 ，通
过“零距离”普法，为企业健康发展提
供法治保障。

（田甜）

普法宣传贴近民生 增强全民法治观念

本报讯（记者 王祯）6 月 4 日，包头
市昆都仑区人民检察院举行未成年人检
察品牌升级新闻通报会，标志着“昆鹏未
检”这一未成年人检察新品牌正式启动。

活动伊始，与会人员参观了昆都仑
区检察院青少年法治教育体验基地。基
地通过先进思想熏陶、游戏互动体验、典
型案例分析、分类教育引导等多种方式，
对不同年龄、不同领悟能力的青少年进
行法治教育，从预防性侵、远离欺凌等多
个角度，帮助青少年提升法律意识，增强
自我保护能力。与会人员表示，法治教
育基地是开展法治实践活动的重要载

体。在这里，未成年人能够直观地感受
到法治力量与法治氛围，同时，也能深刻
体会到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工作的重要
性。

随后，包头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
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呼德与昆都仑区检
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刘冏共同为新品
牌“昆鹏未检”揭牌。

下一步，昆都仑区检察院将致力于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领域的司法实践，统
筹运用“四大检察”职能，做实诉源治理
工作，创新法治宣传方式，为保障未成年
人群体权益提供更强检察力量。

打造未检新品牌 筑牢法治新防线 立足检察职能
整治不正之风

锡尼讯 近日，鄂尔多斯市杭锦旗人民
检察院召开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会议由该院党组成
员、检察长淡鹏飞主持，全体检察人员参加
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必
须坚持人民至上和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
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论述，并结合工作实际，
就开展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
中整治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会议要求，一是要提高政治站位，将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部署要求上来，充
分认识开展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意义，以
坚决的态度、实际的行动回应群众期待。
二是要突出问题导向，要把开展集中整治
与党纪学习教育有机结合起来，立足检察
职能职责，规范司法行为，维护群众利益，
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三
是要坚持查改结合，突出整治重点，畅通信
访举报渠道，认真查摆问题线索，深化以案
促改、以案促建、以案促治，自觉把整治成
效转化为更好为大局服务、为人民服务、为
法治担当的检察实践。 （孟明）

整治校园周边日租房
预防涉未成年人犯罪

通辽讯 今年3月以来，通辽市两级检
察机关联合公安局、教育局、市场监督管理
局开展全市校园周边日租房专项整治活
动，积极推动构建预防和打击性侵犯罪共
治格局。

扎鲁特旗人民检察院与公安局等 3
家单位建立《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净化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环境协作配合机制》，就检
查内容、职责划分和线索移送等方面达成
共识；开鲁县人民检察院针对 KTV 收留
未成年人消费、雇佣未成年人及日租房管
理混乱等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出整改建议
6条，且均被采纳；奈曼旗人民检察院认真
查阅了 110 警情记录、未成年人入住旅馆
记录、对旅馆业的刑事立案信息及行政处
罚记录和特殊许可记录，并针对发现的问
题向公安机关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
公安机关对涉案的 88 家旅馆分别作出吊
销特种行业许可证、处以 3 万至 8 万元不
等罚款的行政处罚。 （于慧东）

确保合规整改落到实处
形成守法经营长效机制

树林召讯 近期，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
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深入涉案企业开展合规
整改后回访工作，确保企业合规整改落到
实处，形成合规守法经营的长效机制。

该院通过进企业回访、向主管部门
了解查询等方式，不定期开展跟踪监督，
确保涉案企业合规整改的持续性和有效
性，防止企业“旧病复发”。回访中，检察
官实地查看了涉案企业整改落实情况，
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座谈，了解企业经
营情况、面临的困难以及法律需求。检
察官鼓励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积极承担社
会责任，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展现担
当，并充分运用好合规整改成果，确保企
业健康发展。

下一步，该院将继续充分发挥检察职
能，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贡献检察力
量。 （王宏）

阿勒腾席热讯 近日，鄂尔多斯市伊
金霍洛旗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越祖琨以“学党纪、知敬畏 把守纪律、讲
规矩转化为自觉行动”为主题，为全院检
察人员及党建联系点查干庙村和包联村
石灰沟村党员讲授党纪学习教育专题党
课。

越祖琨从党纪发展历程、党纪学习
教育的重要性及如何加强党纪学习教
育三个方面展开，详细阐释了党纪的重
要性和实践中应持的态度，旨在让全体
党员干部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
识、强化责任担当，充分认识开展党纪
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知敬畏、存戒惧、
守底线，更好地践行党员使命、履行检

察职责。
越祖琨强调，党纪学习教育是强化

党员干部履职担当的必要之举，是推动
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贯彻执行的重要举
措，是坚持党的自我革命、深入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的基础性工程，全体党员干部
必须严守党章党规党纪，严格遵守“六项
纪律”，锤炼斗争本领，把握学习重点，推
动形成遵规守纪的思想自觉，以严明纪
律为检察事业行稳致远保驾护航。

（崔婷）

学纪知纪入脑入心 明纪守纪见行见效


